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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亚机

械”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东亚机械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

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联交易概述 

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业务经营需要，

向厦门力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兴工贸”）采购日常生产经营的加

工设备，力兴工贸为 DMG MORI（德马吉森精机）福建区域的唯一代理，此次

采购设备的总金额为 2,000.0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力

兴工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关联方

采购日常生产经营的加工设备。独立董事在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 年第一

次专门委员会对本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关联董事韩萤焕先生、罗秀

英女士、韩文浩先生对本事项回避表决，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

意见。该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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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厦门力兴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 1994年 8月 5日 

注册地址 厦门市禾祥东路 32号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禾祥东路 12 号之 5、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灌口

镇清溪路 38号三楼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道明 

实际控制人 郑道明 

注册资本 100万元 

经营范围 

１、批发、零售机械、电子设备、五金交电化工（化学危险品除外）、

汽车零配件、日用百货、建筑材料；２、机械零部件、板金工件及冲

压件加工业务 

主要股东 公司关联方郑道明持股 90% 

（二）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3,978,832.87 22,267,626.51 

净资产 3,172,652.11 2, 879,101.16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324,184.73 38,913,358.13 

净利润 293,550.95 1,452,531.56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力兴工贸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道明先生，郑道明持股力兴工贸公司 90%股

份。公司实际控制人韩萤焕、罗秀英夫妇之女韩文欣配偶的父亲为郑道明，认定

力兴工贸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力兴工贸公司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并经双方协商，确定本

次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拟签订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主体：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买方）、厦门力兴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卖方）。 

2、交易内容：卖方向买方销售加工设备 DMG MORI（德马吉森精机） 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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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工中心，此次采购设备的总金额为 2000 万元。（设备包含：NHC6300 卧式加

工中心 1套、6300 托盘线自动化 1套、NHC4000卧式加工中心 4套、4000壳体

自动化产线改造线 1 套、4000 轴承座自动化产线改造线 1 套、NHC8000 卧式加

工中心 1套。） 

3、支付方式：买方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7 天内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50%的

预付款。发货前 30 天，支付合同总金额 40%货款，验收合格之日起 10 天内支

付剩余 10%货款。 

4、生效时间：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交付设

备。 

（二） 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双方签署合同后，将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

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交易以市场

价格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力兴工贸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9.12 万

元。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向关联方采购日常生产经营的

加工设备，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

规划，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关联董事韩萤焕先生、罗秀英女士、韩文浩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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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因此，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是基于业务

经营需要，交易方式和价格公平、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全体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董事会、监事会通过，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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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东亚机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戴五七   

     

  吴小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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